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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代理机构在钦州市从事政府采购代理
进行备案登记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具有政府采购资质的代理机构在钦州市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行为，依法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钦州市政府采购公正、公平、公开和有序进行，经研究，从2013年5月13日起在钦州市从事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有关代理机构须提供下列备案资料并经钦州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核对无误后，方可代理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业务。未按本通知要求提供真实、完整资料的，暂不予登记备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业务应提供以下备案资料：
1.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基本情况表（附件）；
2.公司的章程、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
3.财政部或区财政厅颁发的甲级或乙级政府采购工程招标代理资格证复印件；对从事代理货物、服务项目招标采购业务的，应提供财政部或区财政厅颁发的甲级或乙级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招标代理资格证复印件；
4.固定的办公场所证明（提交房产证、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和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所需的开标场所、电子监控等办公设备、设施的相关证明；
5.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招投标工作程序（流程）、服务承诺制、档案管理制度、信息公告制度、收费标准及依据；
6.规范性的有关货物、服务、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范本、合同范本；
7.提交公司人员花名册及工作人员的学历证、职称证复印件；
8.提交备案日之前6个月的公司工作人员社保缴交情况记录证明和上年度招标采购业绩统计表，依法缴纳税收记录。
二、今后，我们将开展针对我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专项监督检查，检查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重点对上述材料原件进行核查验证。将材料的完整性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
附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基本情况表
钦州市财政局

2013年5月8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钦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3年5月8日印发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基本情况表

	单位公章：

	公司全称
	　
	注册时间
	　

	经营范围
	　
	公司性质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业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营业执照
	　
	电子邮箱
	　

	资质证明
	　
	审批机关
	　

	主营范围
	　

	兼营范围
	　

	招标业绩情况
	年份
	招标项目个数
	中标金额

	
	2010
	　
	　

	
	2011
	　
	　

	
	2012
	　
	　

	业务特长
	　

	人员构成
	工作人员：     人 专职招标人员：  人；中高级专业人员：  人，

	
	
	
	
	
	

	法人代表签字：
	
	          填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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